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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喜迎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】

以喜迎二十大为契机提升城市文明水平

　　近年来,北京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神文明建

设的重要论述和对北京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,将文明城区创建作

为开创发展新局的“主抓手”、践行首善标准的“检验尺”、服务市民

群众的“试金石”,大力推进全域创建全国文明城区,奋力奏响迎接

党的二十大首都最强音。

第一,压实各方责任,创建合力广泛汇聚。蔡奇同志高位统

筹、亲自指导,多次召开首都文明委全会、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大

会进行部署,多次批示指出“坚持问题导向,压实责任,明确任务,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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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旗鼓再出发”,“再难的事扑下身子抓就不难”,将创城工作进展情

况纳入全市月度工作点评会。建立运行文明城区创建调度机制,莫

高义同志每月调度,构建责任明确、条块结合的高效指挥体系,确保

主体责任落实到位、创建工作持续向好。压实各区创建主体责任。

将文明创建工作纳入北京市“十四五”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、党

建工作责任制、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、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绩效考评。

市级出台加强文明城区创建组织力量的若干措施,指导各区成立创

城工作领导小组或指挥部,设置常态化创建机构,形成“一把手”牵

头、班子成员“一岗双责”、宣传部(文明办)创城办组织协调、各部门

全力协同、各层级密切联动的工作格局。压实首都文明办统筹协调

责任。发挥条块结合的枢纽作用,协调中央单位、驻京部队、市级部

门和各区压茬推进创建任务。坚持周检查、月通报、季问卷、半年材

料审核,开展日常督导检查、调研培训和社会宣传,推动创建工作任

务落地见效。压实市级部门齐抓共管责任。制定《关于深化文明城

区创建的三年行动计划(2021—2023年)》,组织开展八大专项行动,

明确43家市级部门创建职责,推动关键业务与创城工作有机结合、

同向发力。厘清主管责任和属地责任,促进市级部门加强业务指

导,配合各区解决突出问题。

第二,坚持重点带动,创建水平整体提升。聚焦背街小巷、农

贸市场、老旧小区等重点区域,坚持围绕群众反映最强烈、诉求最集

中的顽瘴痼疾确定整治主题,组织开展、滚动推进6个专项整治。

“文明驾车 礼让行人”专项行动突出抓好公交、出租、网约、旅游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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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和外卖快递等重点行业约束自律,广泛开展公务员、快递小哥、外

卖骑手等重点人群教育管理,各类交通参与者礼让守序意识大幅提

升,城市道路交通秩序明显改善,路口未礼让行人事故数量下降

45.5%,文明礼让成为冬奥文明资产。非法小广告、堆物堆料、车辆

乱停放、“门前三包”、占道经营等专项整治每月都有新进展,重点问

题12345热线同期受理量下降52%左右,过去的创建难点转化为今

天的创建亮点。2021年北京市民公共行为文明指数得分90.06分,

首次迈上90分台阶,保持“十六连升”的良好态势。

第三,广泛发动群众,创建基础更加牢固。坚持全员创建,充

分尊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,动员广大市民群众积极支

持创城、参与创城、服务创城。抓好创建带动。北京榜样优秀群体

被中宣部授予“时代楷模”荣誉称号,44万名身边榜样形成群体效

应,449.3万注册志愿者温暖京城,带动首都市民见贤思齐、广泛

响应。17个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、362个实践所、6934个实践站

成为传播新思想、引领新风尚的重要阵地,涌现出通州区“白领文

明驿站”、顺义区“文明护照”、延庆区“新时代文明实践大集”等深

受群众喜爱的特色活动。“V蓝北京”“光盘行动”“空调调高一度”

等公共文明引导行动从大处着眼、小处着手,在潜移默化中培育市

民文明健康生活习惯。强化宣传动员。用好“两中心一平台”、基

层宣传栏、公益广告等群众身边载体,推动创城工作在市属媒体

“天天见”,加强宣传发动和服务动员,持续营造团结奋进、创先争

优、共建共治共享的创城氛围。2021年全市参测城区群众满意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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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2020年高出4.6个百分点,新一轮创建工作得到市民群众的广

泛认可。

第四,强化机制保障,创建成效不断巩固。坚持用好现有机

制、融通相关机制、建立新的机制,不断增强工作系统性,持续巩固

拓展文明城区创建成效。机制安排有力有效。颁布实施《北京市

文明行为促进条例》,明确9个领域的文明行为规范和重点治理的

6个领域的不文明行为,以法治助推文明风尚培育。健全调度、检

查、督导、约谈、通报、培训六项机制,提升创建工作科学化、规范

化、精细化水平。推动创城工作和接诉即办紧密衔接,创新建立

“创城+热线+网格”工作机制,将问题发现、派单、处置纳入网格

化管理,实现平台、队伍、机制“三融合”。机制运行规范有序。抓

好测评检查,建立日巡、周查周反馈、月点评月调度月排名和每月

群众满意度问卷调查机制,实现“检查—反馈—整改—复查”闭环

管理。抓好整改督查,发出问题清单,形成整改台账,全程跟踪督

办,限期整改到位,推动文明城区创建工作不断提档升级。

(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指导处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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